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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建筑业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建筑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

意见》（楚政办发〔2016〕15 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长期申报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（一）培育优秀建筑业企业

支持方向：从 2016 年起，在全州范围内开展优秀建筑业企业

评选活动，对优秀建筑业企业给予奖励。每年评选 10 家优秀建筑业

企业，每家给予 10 万元的奖励。

申报条件：州内建筑业企业 3年内无以下情形的均可申报。1.利

用虚假材料、以欺骗手段取得企业资质的；2. 因转包、违法分包、

出借资质、挂靠资质或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受到行政处罚的；

3. 发生 1 次较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，或 1 年内累计发生 2 次以上一

般工程质量安全事故，或发生性质恶劣、危害性严重、社会影响大

的工程质量安全事故，受到行政处罚的；4. 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主管部门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“黑名单”的；5. 企业或企业法定代

表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；6. 近三年在招投标过程中受到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处罚、通报、警告等处理的。由企业申报，县市住房城

乡建设部门推荐，州住房城乡建设局按照企业规模、技术能力、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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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能力、企业管理、现场管理、市场行为、社会责任 7 个方面进行

综合量化评估。

（二）培育骨干人才队伍

支持方向：从 2016 年起，州内建筑业企业人员考取一级注册

建造师、注册监理工程师、一级注册建筑师、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、

注册造价师并继续在州内建筑业企业注册执业的给予个人 1 万元

奖励。

申报条件：州内建筑业企业人员首次考取一级注册建造师、一

级注册建筑师、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、注册监理工程师、一级注册

造价工程师并继续在州内建筑业企业注册执业的，均可申报。

（三）鼓励企业创建优质工程

支持方向：支持企业树立品牌意识，打造精品工程，对获“鲁

班奖”、“国家优质工程奖”等奖项的项目，对企业分别给予 50 万

元奖励。

申报条件：州内建筑业企业承建项目获得相关奖项的均可申报。

（四）鼓励建筑业企业技术创新

支持方向：支持企业与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合资、合作兴办研

发机构，研发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；支持建筑业企业开发专利

技术，积极参与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制订，争创国家级、省级工法，

对创立国家级、省级工法的企业分别给予奖励。鼓励建筑业企业采

用节能减排新技术和新标准。建筑业企业的上述技术创新和技术改

造项目，凡符合州、县市关于工业企业的鼓励政策，均可享受相应

的奖励、补助和税收优惠。对创建国家级、省级工法的企业分别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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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 30 万元、20 万元的奖励。

申报条件：州内建筑业企业获得相关奖项的均可申报。

（五）激励企业晋升资质

支持方向：支持建筑业企业整合资源、创造条件，晋升资质等级，

对晋升总承包一级以上资质的企业给予 30 万元奖励。

申报条件：州内建筑业企业在申报年度晋升相应资质的均可申报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楚雄州支持建筑业发展兑现稳增长政策奖补申报表；

（二）楚雄州支持建筑业发展兑现稳增长政策奖补申报表企业

征求意见表；

（三）楚雄州优秀建筑业企业自评打分表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办理时限：在每年 10 月份之前完成初审、征求意见、公示及

党组会议审议，待财政批准资金计划后，次年州政府常务会议审议。

联系电话：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市场监管科 0878—

301095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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